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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6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2010-037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在本文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长城科技”：指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长城开发”：指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

子公司 

“长城宽带”：指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中信网络”：指中信网络有限公司 

“鹏博士” ：指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进展概述 

1、2010 年 8 月 1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出售长城宽带 5%股权及相关债权受让方的议案》，同意将出售长城宽带股权及相

关债权的受让方变更为中信网络。同日，中信网络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按照鹏博士此前提供的交易条件与本公司、长城科技、长城开发签署

了《产权交易合同》，购买本公司和长城科技、长城开发拟出售的长城宽带合计

50%股权及相关债权，其中本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4,226,000 元，债权转让价

格为 8,452,891.41 元，其他主要交易条件不变。 

2、以上相关议案表决情况：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根据经营班子的建

议，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将出售长城宽带股权及相关债权的受让方变更为中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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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其它主要交易条件不变，程序合法，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审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本次资产出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1）名  称：中信网络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罗宁 

（3）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黄木岗北综合楼北座 512 号 

（4）注册资本：381,787 万元 

（5）许可证经营项目：第二类基础电信业务中的网络元素出租、出售业务和卫星

转发器出租、出售业务（有效期至 2012 年 10 月 22 日）；除新闻、出版、教育、

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电子公告服务等内容之外的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

的因特网接入业务和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电话信息服务）（有效期至 2012 年

11 月 28 日）。一般经营项目：数据网络建设、管理、维护；软件、数据库的开发、

销售；系统集成的设计、开发、建设；对通信网络、数据网络、有线电视传输网

的投资；与以上业务相关的咨询、服务。 

2、中信网络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3、中信网络 2007 年度、2008 年度、2009 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570,434,478.25 元、758,431,874.72 元、1,134,461,130.36 元。 

4、中信网络已将交易保证金汇入北京产权交易所（简称“北交所”）指定账户，

并获得最终资格确认。其作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具有履约能力。 

 

三、其他 

1、产权转让方式：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已于 2010 年 4 月 21 日经北交所公开挂

牌，挂牌期间产生一个意向受让方鹏博士。在同等条件下，中信网络享有股东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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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购买权。中信网络于 2010 年 7 月 26 日，正式向长城科技、长城开发、本公司

三方发出《关于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函》，依《公司法》和长城宽带公司章程相关规

定受让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 

2、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本合同自长城科技、长城开发、本公司及中信网络签字

盖章之日起生效。 

3、除交易对方及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变更外，其余主要交易条件不变，内容可参

阅本公司 2010 年 6 月 25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2010-033 号公告。 

4、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要求及时

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O年八月十二日 


